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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淳国邦污水厂三期扩建工程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
2025年 11月 13日，南京市高淳区水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根据《高淳国邦

污水厂三期扩建工程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》并对照《建设项目竣工

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，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

验收技术规范/指南、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

本项目进行验收，参加会议的有江苏中晟环境修复有限公司（验收报告编制单位）、

江苏叶萌环境技术有限公司（环评单位）、江苏省百斯特检测技术有限公司（检

测单位）、3位专家（名单附后）组成了验收工作组，与会代表进行了现场踏勘，

听取了建设单位及报告编制单位的汇报，经认真讨论后提出意见如下：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

（一）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

（1）建设地点：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淳溪街道花奔社区百花路北侧

（2）建设性质：异地扩建；

（3）建设内容及规模：本项目为异地扩建国邦污水厂三期建设工程，总占

地面积为 42427.25m2。生活污水处理设计规模为 4.0万 m3/d，本次工程建设内容：

粗格栅及提升泵房、细格栅及曝气沉砂池、多级 AO生化池、二沉池、高效沉淀

池、反硝化深床滤池、接触消毒池、巴氏计量槽、尾水泵房、鼓风机房、总变电

所、匀质池、浓缩池、脱水机房、加药加氯间、进水在线监测室、出水在线监测

室、综合楼、门卫室、机修间及配套尾水管线等。

项目于 2022年 3月完成环境影响报告表的编制，并取得南京市生态环境局

对《高淳国邦污水厂三期扩建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的审批意见（宁环高建

〔2022〕21号）。2022年 12月开工建设，项目于 2025年 7月建成。该项目于

2025年 4月办理了排污许可证（证书编号：913201187482479273002V）。

（三）投资情况

项目实际总投资22500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9078.1万元，约占投资总额40.3%。

（四）验收范围

本次验收范围包括高淳国邦污水厂三期扩建工程项目全部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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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程变动情况

项目性质、选址及未发生变动，仅回用水去向发生变动。建设规模未超出最

大设计规模，对照《关于印发<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（试行）>的

通知》（环办环评函〔2020〕688 号）和《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涉变动项目环

评与排污许可管理衔接的通知》文件，本项目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，可纳入项目

环境保护竣工验收管理。

三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

（一）废水

本项目废水处理工艺为粗格栅及提升泵房+细格栅及曝气沉砂池+多级 AO

生化池+二沉池+高效沉淀池+反硝化深床滤池+次氯酸钠消毒；

本项目出水水质达《太湖地区城镇污水处理厂及重点行业主要水污染物排放

限值》（DB32/1072-2018）中表 1的相关要求和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

准》（GB18918-2002）及其修改单（公告 2006年第 21号）一级 A标准，尾水

排入官溪河。

（二）废气

本项目污水前处理部分（粗格栅及进水泵房、细格栅及曝气沉砂池）、生化

反应池厌氧缺氧区臭气经生物滤池除臭后通过一根排气筒 H1高空排放；污泥处

理区（污泥浓缩池、污泥均质池、污泥脱水机）臭气经生物滤池除臭后通过一根

排气筒 H2高空排放；实验室废气经通风橱收集后无组织排放。

（三）噪声

本项目主要噪声设备为潜污泵、吸油泵、污泥泵、污泥排放泵、整体式气浮

设备、空气搅拌系统，均布置在室内或地下。经采取隔声、消声处置措施后，项

目厂界噪声能够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中 2

类标准要求，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。

（四）固废

本项目固废主要为粗、细格栅的栅渣、曝气沉砂池的沉砂、污泥脱水机房产

生的泥饼、职工生活产生的生活垃圾、实验室废液、废试剂瓶、在线监测废液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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栅渣、沉砂池沉砂、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；脱水机房产生的

泥饼收集后交由委托江苏乾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、江苏睿新世越环保新材料科技

有限公司、盱眙中泰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处理；实验室废液、废试剂瓶、在线

监测废液统一收集后委托江苏格润合美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进行处置。

固体废物均得到100%妥善处置，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。

四、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

本次针对验收监测期间对污染物进行达标分析。

（1）废气

根据江苏百斯特检测技术有限公司《高淳国邦污水厂三期扩建工程项目建设

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检测报告》（报告编号：Y2509008）。检测期间，该项

目厂界无组织氨、硫化氢和臭气浓度检测结果均符合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

放标准》(GB18918-2002）及其修改单（公告 2006年第 21号）表 4二级标准，

臭气污染物有组织排放满足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(GB14554-93）表 2标准要

求；本项目实验过程中产生的无组织废气（氯化氢、硫酸雾）排放满足《大气污

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32/4041-2021）表 3中标准要求，对周边大气环境影响

较小。

（2）废水监测结果

根据江苏百斯特检测技术有限公司《高淳国邦污水厂三期扩建工程项目建设

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检测报告》（报告编号：Y2509008）。检测期间：pH范

围为 8.2-8.4，SS、COD、TP、氨氮、TN排放满足《太湖地区城镇污水处理厂及

重点行业主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》（DB32/1072-2018）中表 1的相关要求，BOD5、

动植物油、石油类、阴离子表面活性剂、粪大肠菌群、色度排放满足《城镇污水

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918-2002）及其修改单（公告 2006年第 21号）

一级 A标准，对周边水环境影响较小。

（3）噪声监测结果

根据江苏百斯特检测技术有限公司《高淳国邦污水厂三期扩建工程项目建设

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检测报告》（报告编号：Y2509008）。经监测，由上表

可知验收监测期间该项目东、南、西、北厂界的昼间噪声监测值为 55~59dB（A）、

夜间噪声监测值为 41~43.0dB（A），均符合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

（GB12348-2008）2类标准；敏感点田许村噪声值昼间噪声监测值为 55.0dB（A）、








